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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發結果公告

概要

‧ 每股H股的發售價定為 18.85港元（不包括 1%經紀佣金、0.0027%香港證監會

交易徵費及 0.005%香港聯交所交易費）。

‧ 根據發售價每股H股 18.85港元計算，經扣除全球發售相關承銷佣金、獎勵費

用及其他估計費用後，並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本公司將收取的全球發

售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 27,140.3百萬港元。

‧ 已收到根據香港公開發售提交總數 13,417,427,600股香港發售股份的合計

95,802份有效申請（包括使用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及通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

結算及根據白表 eIPO通過白表 eIPO服務發出電子認購指示的申請），相等於

香港公開發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總數 73,991,200股約 181.34倍。

‧ 香港公開發售下的發售股份最終數目為 295,964,800股發售股份，佔全球發

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約 20%。聯席全球協調人已酌情按招股書

「全球發售的架構－香港公開發售」一節所述，將國際發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的

221,973,600股發售股份重新分配至香港公開發售。

‧ 根據國際發售初步提呈的發售股份已獲大幅超額認購。合共 221,973,600股國

際發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的發售股份已重新分配至香港公開發售。因此，國際

發售下的H股股份數目已減至 1,183,858,000股H股，相當於全球發售下發售

股份總數約 80%（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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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與基石投資者訂立的基石投資協議，基石投資者所認購的發售股份數目

現已釐定。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人壽」）已認購 123,424,800股H

股、瓴睿資本策略投資控股 (L.R. Capital Principal Investment Limited)（「瓴

睿資本」）已認購 102,854,000股H股、交通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交通銀行

資產管理業務中心」）已認購 82,283,200股H股、中民國際資本有限公司（「中

民國際資本」）已認購 82,283,200股H股、西藏能源投資有限公司（「西藏能

源」）已認購 49,369,800股H股、華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夏人壽」）已

認購 41,141,600股H股、華寶投資有限公司（「華寶投資」）已認購 40,731,000

股H股、海爾電器第二控股 (BVI)有限公司（「海爾」）已認購 41,141,600股H

股、J&P (China) Capital Management Co., Ltd.（「J&P」）已認購 41,141,600

股H股、綠地金融海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綠地」）已認購 28,511,800股H

股、喆顥資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喆顥」）（透過喆顥新機遇－長城 2號B基

金（「喆顥 2號B基金」）與喆顥新機遇－長城 2號C基金（「喆顥 2號C基金」）

已認購 28,799,000股H股、中新建招商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中新建」）已認

購合共 24,180,000股H股、前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前海人壽」）已認

購 20,570,800股H股、中國南車（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南車香港」）已認購

20,570,800股H股、信達漢石全球資產配置有限合夥企業 I期（「信達漢石」）已

認購 20,570,800股H股、Vertias Asset Management LLP（「Veritas LLP」）（透

過Veritas Asian Fund、Veritas China Fund及Real Return Asian Fund）已認購

合共 13,165,200股H股、中國信託綜合証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証券」）

已認購 4,114,000股H股及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人壽」）

已認購 4,114,000股H股，總共 768,967,200股H股，合共相當於 (i)全球發售

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0.39%；及 (ii)全球發售下的發售股份數目

約 51.96%（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有關基石投資者的進一步詳情，請參

閱招股書「基石投資者」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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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承銷協議，本公司已向國際承銷商授出超額配股權，可由聯席全球
協調人（代表國際承銷商）自國際承銷協議日期起直至遞交香港公開發售認購
申請截止日期後第 30日（包括該日）內行使，要求本公司按發售價額外配發及
發行合共最多 221,973,400股H股。倘超額配股權獲行使以補足國際發售的超
額分配，則本公司會刊發公告。221,973,400股H股獲超額分配。該等超額分
配可通過行使超額配股權、於二級市場按不高於發售價的價格進行購買或通
過延期交收或綜合使用上述方法補足。倘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本公司會刊發
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期，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 國際發售符合配售指引。透過聯席全球協調人及承銷商根據全球發售配售的發
售股份概無配售予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該詞彙的定義見上市規則），且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亦無配售予配售指引第 5(1)段所指任何關連客戶或配售指
引第 5(2)段所指人士（不論以其本身名義或透過代名人）。董事確認，概無承配
人將獲個別配售超過本公司緊隨全球發售後經擴大己發行股本 10%以上。董
事亦確認，(a)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將不會新增任何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b)公眾人士持有的H股數目將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條所述的最低百分比
及 (c)本公司三大公眾股東並無持有上市時公眾所持股份 50%以上的股份，符
合上市規則第 8.08(3)條及第 8.24條的規定。

‧ 發售價、國際發售的踴躍程度、香港公開發售的認購申請水平以及香港發售
股份的配發基準將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在《南華早報》（英文）及《香港經
濟日報》（中文）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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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公開發售而言，本公司公佈香港公開發售配發結果（包括成功申請人的
香港身份證╱護照╱香港商業登記號碼（如有提供））可於以下時間及日期和按
下列指定方式查詢：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在本公司網站 (www.gf.com.cn)及香港聯交
所網站 (www.hkexnews.hk)所載本公司公告查閱；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上午八時正起至 2015年 4月 15日（星期三）
午夜十二時正期間，在指定配發結果網站 (www.iporesults.com.hk)24小
時查詢。用戶須輸入其在申請中提供的香港身份證╱護照╱香港商業登
記號碼以搜尋其各自的配發結果；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至 2015年 4月 12日（星期日）上午九時正至
下午十時正致電+852 2862 8669查詢；及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起至 2015年 4月 11日（星期六）期間，在本

公告「分配結果」一段所載的所有收款銀行分行及支行各自的營業時間內

查閱特備配發結果小冊子。

‧ 使用白表 eIPO或使用白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 1,000,000股或以上香港發售股

份並已提供全部所需資料的申請人，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正至下午一時正，親臨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室）領取H股股票（如有）。

‧ 對於使用白色申請表格或白表 eIPO的申請人，配發予彼等而不可親身領取

或可親身領取但未有親身領取的香港發售股份的H股股票（如有），預計將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有權收取者，郵誤風險

概由申請人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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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黃色申請表格和通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的

申請人，配發予彼等的香港發售股份的H股股票（如有），預期將於 2015年 4

月 9日（星期四）存入中央結算系統，以記存於彼等的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

口持有人股份戶口或其指定的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股份戶口。

‧ 使用黃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 1,000,000股或以上香港發售股份並已提供全部所

需資料的申請人，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一時正，

親臨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室）領取退款支票（如有）。

‧ 對於使用白色申請表格或黃色申請表格提出申請而全部或部分申請不獲接納

的申請人，彼等不可親身領取或可親身領取但未有親身領取的退款支票，將

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有權收取者，郵誤風

險概由申請人自行承擔。

‧ 倘申請人使用白表 eIPO透過單一銀行賬戶支付申請股款，則電子退款指示

（如有）預期將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發送至申請付款賬戶。倘申請人使

用白表 eIPO透過多個銀行賬戶支付申請股款，則退款支票（如有）預期將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或之前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郵誤風險概由申請人

自行承擔。

‧ 對於通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提出申請的申請人，退

還給該等人士的退款，預期將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記存入相關申請人

的指定銀行賬戶或彼等的經紀或託管商的指定銀行賬戶內。

‧ H股股票僅在香港公開發售在各方面已成為無條件及招股書「承銷－承銷安排

及開支－香港公開發售－終止理由」一節所述的終止權利並無獲行使的情況

下，方會於 2015年 4月 10日（星期五）上午八時正成為有效所有權憑證。

‧ 預期H股將於 2015年 4月 10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開始在香港聯交所買賣。

H股將以每手 200股H股進行買賣。H股的股份代號為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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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獲的申請及認購意向

發售價定為每股H股 18.85港元（不包括 1%經紀佣金、0.0027%香港證監會交易徵

費及 0.005%香港聯交所交易費）。根據發售價每股H股 18.85港元計算，經扣除全

球發售相關承銷佣金、獎勵費用及其他估計費用後，並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本公司將收取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 27,140.3百萬港元。有關本公司全

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的詳情，請參閱招股書「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

用途」一節。

董事宣佈，於 2015年 3月 30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正截止辦理認購申請登記之時，

已收到根據香港公開發售提交總數 13,417,427,600股香港發售股份的合計 95,802份

有效申請（包括使用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及通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算及通過白

表 eIPO發出的電子認購指示提出的申請），相等於香港公開發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總

數 73,991,200股香港發售股份約 181.34倍。聯席全球協調人已酌情按招股書「全球

發售的架構－香港公開發售」一節所述，將國際發售下的 221,973,600股發售股份重

新分配至香港公開發售。

在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或通過白表 eIPO網站 (www.eipo.com.hk)向指定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以及通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指示而提交總數

13,417,427,600股香港發售股份的 95,802份有效申請中，涉及總數 2,531,555,200股

香港發售股份的合計 89,821份申請乃就認購總額 5百萬港元或以下（根據最高發售

價每股發售股份 18.85港元而計算，不包括 1%經紀佣金、0.0027%香港證監會交

易徵費及 0.005%香港聯交所交易費）的香港發售股份提出（相當於甲組初步包括的

36,995,600股香港發售股份約 68.43倍），而涉及總數 10,885,872,400股香港發售股

份的合計 5,981份申請乃就認購總額 5百萬港元以上（根據最高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

18.85港元而計算，不包括 1%經紀佣金、0.0027%香港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0.005%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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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聯交所交易費）的香港發售股份提出（相當於乙組初步包括的 36,995,600股香港發

售股份約 294.25倍）。未按照申請表格所載指示填妥的申請已遭拒絕受理。186份重

複申請或疑屬重複申請已被識別及拒絕受理。97份申請因退票而遭拒絕受理。16份

申請因屬無效申請而遭拒絕受理。並無認購超過香港公開發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的香

港發售股份 50%（即超過 36,995,600股H股）的申請已被識別。香港公開發售中提呈

發售的發售股份乃根據下文「香港公開發售的分配基準」一段所載列的基準有條件地

進行分配。

國際發售

根據國際發售初步提呈的發售股份已獲大幅超額認購。合共 221,973,600股國際發

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的發售股份已重新分配至香港公開發售。因此，香港公開發售

下的H股數目已增至 295,964,800股發售股份，佔全球發售下初步可供認購的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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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總數約 20%（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而國際發售下的發售股份數目已減至

1,183,858,000股H股，相當於全球發售下發售股份總數約 80%（於超額配股權獲行

使前）。

根據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 18.85港元計算及根據與招股書「基石投資者」一節所披露
基石投資者訂立的基石投資協議，基石投資者將予認購的發售股份數目現已釐定如
下：

佔全球
發售完成後

佔發售 已發行股本
所認購 股份 總額

H股數目 百分比 * 百分比 *

富邦人壽 123,424,800 8.34% 1.67%

瓴睿資本 102,854,000 6.95% 1.39%

交通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 82,283,200 5.56% 1.11%

中民國際資本 82,283,200 5.56% 1.11%

西藏能源 49,369,800 3.34% 0.67%

華夏人壽 41,141,600 2.78% 0.56%

華寶投資 40,731,000 2.75% 0.55%

海爾 41,141,600 2.78% 0.56%

J&P 41,141,600 2.78% 0.56%

綠地 28,511,800 1.93% 0.39%

喆顥（透過喆顥 2號B基金及
 喆顥 2號C基金） 28,799,000 1.95% 0.39%

中新建 24,180,000 1.63% 0.33%

前海人壽 20,570,800 1.39% 0.28%

中國南車香港 20,570,800 1.39% 0.28%

信達漢石 20,570,800 1.39% 0.28%

Veritas LLP 13,165,200 0.89% 0.18%

中國信託証券 4,114,000 0.28% 0.06%

中國信託人壽 4,114,000 0.28% 0.06%
   

總計 768,967,200 51.96% 10.39%
   

* 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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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售下的最終發售股份數目為 1,183,858,000股H股（視乎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與

否）。

根據國際發售分配予承配人的發售股份數目包括超額分配的 221,973,400股H股。該

等超額分配將通過行使超額配股權（可由聯席全球協調人行使）、於二級市場按不高

於發售價的價格進行購買、通過延遲交收或綜合使用上述方法結算。

本公司已向國際承銷商授出超額配股權，可由聯席全球協調人自國際承銷協議日期

起直至截止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日期後第 30日（2015年 4月 29日（星期三））（包

括該日）內行使，以要求本公司按發售價額外配發及發行合共最多 221,973,400股H

股，相當於國際發售初步提呈發售的發售股份的約 15%，以補足（其中包括）國際發

售中的超額分配。超額配股權並未獲行使。如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本公司將會刊發

公告。

中國人壽富蘭克林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人壽富蘭克林」，現有股東的緊密聯繫

人）獲配售 25,483,600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34%

（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授予我們豁

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六所載股本證券的配售指引第 5(2)

段的規定，允許中國人壽富蘭克林擬作出的投資，是項配售須受招股書「豁免嚴格

遵守香港上市規則－向香港聯交所提交有關香港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附錄六第 5(2)

段規定的徵求同意函」一節所載的條件規限。該等條件已獲達成。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現有股東的緊密聯繫人）獲配售 4,200,000

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57%（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

前）。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授予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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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4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六所載股本證券的配售指引第 5(2)段的規定，允許中國

人壽擬作出的投資，是項配售須受招股書「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向香港聯

交所提交有關香港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附錄六第 5(2)段規定的徵求同意函」一節所

載的條件規限。該等條件已獲達成。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現有股東）獲配售 600,000股H股，佔緊隨全

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081%（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我們已向香

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授予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上市

規則附錄六所載股本證券的配售指引第 5(2)段的規定，允許南方基金擬作出的投

資，是項配售須受招股書「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向香港聯交所提交有關香

港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附錄六第 5(2)段規定的徵求同意函」一節所載的條件規限。

該等條件已獲達成。

Orient Minerv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Orient Minerva」，現有股東）獲配售

823,000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11%（於超額配股

權獲行使前）。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授予我們豁免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六所載股本證券的配售指引第 5(2)段的規定，

允許Orient Minerva擬作出的投資，是項配售須受招股書「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

則－向香港聯交所提交有關香港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附錄六第 5(2)段規定的徵求

同意函」一節所載的條件規限。該等條件已獲達成。

泰康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泰康資產」，現有股東的「緊密聯繫人」）獲配售 50,000

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0068%（於超額配股權獲行

使前）。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授予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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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10.04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六所載股本證券的配售指引第 5(2)段的規定，允許泰

康資產擬作出的投資，是項配售須受招股書「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向香港

聯交所提交有關香港上市規則第 10.04條及附錄六第 5(2)段規定的徵求同意函」一節

所載的條件規限。該等條件已獲達成。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根據上市規則界定為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董事、

現有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申請人並無獲分配國際發售下的發售股份。

交通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獲配售 82,283,200股發售股份，相當於全球發售下初步

可供認購的發售股份約 5.56%（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相關交銀配售」）。交通銀

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與身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之

一的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屬同一集團公司，因此為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的關連

客戶（定義見上市規則附錄六所載股本證券的配售指引（「配售指引」））。交通銀行資

產管理業務中心已代表屬獨立第三方的客戶認購發售股份，且自上市日期起計六個

月期間受禁售安排規限。

各聯席保薦人及聯席賬薄管理人確認，與交通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訂立的基石投

資協議的主要條款與參與全球發售的其他基石投資者所訂立者大致相同。在此等基

準下，香港聯交所已同意進行相關交銀配售。

Guangfa Ruiyuan Global Investment Discretionary Account、Guangfa Glory Global 

Investment Discretionary Account及Guangfa Jifu Global Investment Discretionary 

Account分別獲配售 2,008,600股H股、3,400,000股H股及 9,000,000股H股，佔緊

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27%、0.046%及 0.122%（於超額配股權

獲行使前）（「相關廣發配售」）。Guangfa Ruiyuan Global Investment Discretionary 

Account、Guangfa Glory Global Investment Discretionary Account及Guangfa Jifu 

Global Investment Discretionary Account是廣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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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機構投資者基金，而廣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與身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

管理人及承銷商之一的廣發證券（香港）經紀有限公司（「廣發證券」）屬同一集團公

司，因此為廣發證券的關連客戶（定義見配售指引）。

德意志銀行私人財富管理部獲配售 700,000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總額約 0.0095%（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相關德銀配售」）。德意志銀行私

人財富管理部與身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承銷商之一的德意志銀行

香港分行（「德銀」）屬同一集團公司，因此為德銀的關連客戶（定義見配售指引）。

滙豐金融證券（亞洲）有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私人銀行

部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香港私人銀行部分別獲配售 988,000股H股、4,000

股H股及 358,000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13%、

0.000054%及 0.0048%（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相關滙豐配售」）。滙豐金融證券

（亞洲）有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私人銀行部及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有限公司香港私人銀行部均與身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承銷商之一的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屬同一集團公司，因此為滙豐的關連客戶（定義見配售

指引）。

工銀瑞信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作為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投資經理）及

工銀亞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分別獲配售 7,000,000股H股及 40,000股H股，佔緊隨

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95%及 0.00054%（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

（「相關工銀國際配售」）。工銀瑞信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及工銀亞洲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均與身為聯席賬簿管理人之一的工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和身為聯席牽頭經辦

人及承銷商之一的工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連同工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統稱「工銀國

際」）屬同一集團公司，因此為工銀國際的關連客戶（定義見配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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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獲配售 4,000,000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總額約 0.054%（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相關招商配售」）。招商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與身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承銷商之一的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招商證券香

港」）屬同一集團公司，因此為招商證券香港的關連客戶（定義見配售指引）。

CIMB Securities (Singapore) Pte. Ltd.獲配售 160,000股H股，佔緊隨全球發售後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0.0022%（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相關聯昌配售」）。

CIMB Securities (Singapore) Pte. Ltd.與身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承銷商之一的聯昌證

券有限公司（「聯昌」）屬同一集團公司，因此為聯昌的關連客戶（定義見配售指引）。

配售予關連客戶的H股乃由關連客戶代表獨立第三方持有。各聯席保薦人及聯席賬

薄管理人確認，根據各相關廣發配售、相關德銀配售、相關滙豐配售、相關工銀國

際配售、相關招商配售及相關聯昌配售（統稱為「相關配售」）配發的股份並非以優先

基準作出。基於上述情況，香港聯交所已同意相關配售。

國際發售符合配售指引。透過聯席全球協調人及承銷商根據全球發售配售的發售股

份概無配售予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該詞彙的定義見上市規則），且除上文所披

露者外，亦無配售予配售指引第 5(1)段所指任何關連客戶或配售指引第 5(2)段所指

人士（不論以其本身名義或透過代名人）。董事確認，概無承配人將獲個別配售超過

本公司緊隨全球發售後經擴大己發行股本 10%以上。董事亦確認，(a)緊隨全球發售

後本公司將不會新增任何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b)公眾人士持有的H股數目

將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條所述的最低百分比及 (c)本公司三大公眾股東並無持有上

市時公眾所持股份 50%以上的股份，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3)條及第 8.24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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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發售的分配基準

公眾人士使用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及通過中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算或根據白表 eIPO

服務通過白表 eIPO服務供應商發出電子認購指示作出的有效申請將按以下基準有

條件分配：

申請認購
股份數目

有效
申請數目 甲組配發╱抽籤基準

獲配發
股份數目
佔所申請

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200 9,308 200股股份 100.00%
400 3,555 200股股份，另在 3,555份申請中抽出 2,133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80.00%
600 5,655 200股股份，另在 5,655份申請中抽出 5,372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65.00%
800 1,351 400股股份 50.00%

1,000 4,405 400股股份，另在 4,405份申請中抽出 1,762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48.00%
1,200 945 400股股份，另在 945份申請中抽出 718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46.00%
1,400 632 600股股份 42.86%
1,600 745 600股股份，另在 745份申請中抽出 268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42.00%
1,800 575 600股股份，另在 575份申請中抽出 397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41.00%
2,000 5,851 800股股份 40.00%
3,000 2,988 800股股份，另在 2,988份申請中抽出 1,494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30.00%
4,000 2,765 800股股份，另在 2,765份申請中抽出 2,294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24.15%
5,000 3,059 1,000股股份 20.00%
6,000 3,305 1,000股股份，另在 3,305份申請中抽出 1,322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18.00%
7,000 1,139 1,200股股份 17.14%
8,000 1,529 1,200股股份，另在 1,529份申請中抽出 1,223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17.00%
9,000 709 1,400股股份 15.56%

10,000 8,891 1,400股股份，另在 8,891份申請中抽出 4,446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15.00%
20,000 7,514 2,200股股份 11.00%
30,000 4,294 2,400股股份 8.00%
40,000 2,287 2,600股股份 6.50%
50,000 4,020 3,000股股份 6.00%
60,000 1,857 3,200股股份 5.33%
70,000 748 3,600股股份 5.14%
80,000 1,197 3,800股股份 4.75%
90,000 432 4,000股股份 4.44%

100,000 5,502 4,200股股份 4.20%
200,000 4,563 4,600股股份 2.30%

 
8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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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認購
股份數目

有效
申請數目 乙組配發╱抽籤基準

獲配發
股份數目
佔所申請

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300,000 1,213 4,600股股份，另在 1,213份申請中抽出 1,210份申請可獲額外配發 200股股份 1.60%
400,000 609 6,200股股份 1.55%
500,000 956 7,400股股份 1.48%
600,000 355 8,800股股份 1.47%
700,000 153 10,200股股份 1.46%
800,000 194 11,600股股份 1.45%
900,000 98 13,000股股份 1.44%

1,000,000 904 14,200股股份 1.42%
2,000,000 514 28,200股股份 1.41%
3,000,000 272 42,000股股份 1.40%
4,000,000 170 55,400股股份 1.39%
5,000,000 149 68,200股股份 1.36%
6,000,000 73 79,800股股份 1.33%
7,000,000 47 92,600股股份 1.32%
8,000,000 45 104,800股股份 1.31%
9,000,000 16 117,000股股份 1.30%

10,000,000 94 129,000股股份 1.29%
15,000,000 37 192,200股股份 1.28%
20,000,000 31 253,800股股份 1.27%
25,000,000 11 315,000股股份 1.26%
30,000,000 11 375,000股股份 1.25%
36,995,600 29 458,800股股份 1.24%

 
5,981

 

香港公開發售包括的最終發售股份數目為 295,964,800股H股，相當於全球發售的發

售股份約 20%（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

國際發售下的最終發售股份數目為 1,183,858,000股H股，已全數分配，相當於全球

發售的發售股份約 80%（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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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結果

香港公開發售的香港發售股份的分配結果（包括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以及通過中

央結算系統向香港結算發出及通過指定白表 eIPO網站使用白表 eIPO服務發出電子

認購指示提出的申請）及成功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護照╱香港商業登記號碼（如有

提供），可於以下時間及日期按下列指定方式查詢：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在本公司網站 (www.gf.com.cn)及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所載本公司公告查閱；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上午八時正起至 2015年 4月 15日（星期三）午夜

十二時正期間，在指定配發結果網站 (www.iporesults.com.hk)24小時查詢。用

戶須輸入其在申請中提供的香港身份證╱護照╱香港商業登記號碼以搜尋其各

自的配發結果；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至 2015年 4月 12日（星期日）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十

時正致電+852 2862 8669查詢；及

‧ 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起至 2015年 4月 11日（星期六）期間，在本公告

「分配結果」一段所載的所有收款銀行分行及支行各自的營業時間內查閱特備配

發結果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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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地區 分行名稱 地址

港島區 中銀大廈分行 花園道 1號 3樓

 北角英皇中心分行 北角英皇道 193-209號

九龍區 旺角上海街分行 旺角上海街 611-617號

 尖沙咀東分行 九龍尖沙咀東加連威老道 96號

  希爾頓大廈低層地下 3號舖

 開源道分行 觀塘開源道 55號

新界區 荃新天地分行 荃灣楊屋道 1號荃新天地

  地下 65號舖

 沙田分行 沙田橫壆街 1-15號好運中心

  地下 20號舖

 屯門市廣場分行 屯門市廣場第二期商場 2號

 上水分行證券服務中心 上水新豐路 136號

 教育路分行 元朗教育路 18-24號



– 20 –

2.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地區 分行名稱 地址

港島區 88德輔道中分行 中環德輔道中 88號地下

 灣仔修頓分行 灣仔軒尼詩道 156-162號

  利榮大廈地下C2舖，一樓及二樓

 銅鑼灣分行 銅鑼灣怡和街 38-40A號

  怡華大廈地下至 2樓

 香港仔分行 香港仔南寧街 6-12號香港仔中心

  第五期地下 4A舖及一樓 1號舖

九龍區 德福花園分行 觀塘大業街德福花園

  德福中心商場P9-12號舖

 美孚曼克頓分行 九龍美孚新村美孚廣場地下

  07及 09號鋪

新界區 將軍澳分行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東翼

  地下G37-40號舖

申請人如欲查詢分配結果，建議使用本公司的香港公開發售分配結果電話查詢熱線

或登陸本公司的香港公開發售網站www.iporesults.com.hk查詢。

通過指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外）提出申請的申

請人，可向其指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查詢其申請所獲分配的發售股份數目。申請

獲接納的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於 2015年 4月 9日（星期四）通過「結算

通」電話系統及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或在香港結算提供的活動結單（當中載有存

入其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戶口的香港發售股份數目）中，查核其獲

分配的發售股份數目。


